东北大学就业工作综合考评指标体系加分细则

	一级指标
	二级指标
	三级指标
	计分细则

	工作组织

（40分）
	组织领导

（10分）
	1.切实落实就业工作“一把手”工程，4分。
	1.成立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，学院主要负责人任组长，计2分。

2.将就业工作纳入学院工作重要内容，科学制定年度就业工作实施方案，每学期学院领导班子会至少专题研讨就业工作1次，每次1分，上限2分。

	
	
	2.就业工作制度建设，2分。
	1.建立学院内部的招生-培养-就业-布局联动机制，计1分。
2.建立以就业工作为导向、面向学院全体人员的考评激励机制，计1分。

	
	
	3.就业工作人员及经费保障，2分。
	1.明确就业工作负责人员和任务分工，计1分。
2.各学院设置就业专项经费，用于开展企业走访调研、实习实践基地建设、招聘会举办、生涯规划与就业指导咨询服务和用人单位接待等，计1分。

	
	
	4.就业工作满意度，2分。
	毕业生对学院就业工作与服务满意度，满分2分。

以毕业生调查问卷中“对就业工作满意度”提取的数据计算：满意度高于全校平均水平，得2分；低于全校平均水平但高于 90%，得1分；否则不计分。

	
	市场建设

（10分）
	1.开展就业市场建设工作，5分。
	1.学院党委书记或院长带队访企拓岗，科学规划院级就业市场建设，每开展1次走访活动，计2分；学院其他领导班子或学科、专业负责人等带队，每走访2家单位计1分，每次走访上限2分。

2.每年最少开展2次走访活动，一次走访多家单位最多计2分，未达2次该项为0分。

3.上一年度初次毕业去向落实率低于全校平均水平的学院，需走访不低于10家用人单位，否则该项为0分。

4.每年需走访至少1家辽沈地区用人单位。

注：学院“一把手”未参与就业市场建设，该项为0分。

	
	
	2.建立学院就业重点用人单位名录，2分。
	结合学院学科专业特点，确立对口行业，建立并维护学院重点用人单位名录，经学院就业工作领导小组审议通过，计2分。

注：名录需包含单位名称、所在地区、联系人、联系方式、对接开展情况、入选理由等基本信息。

	
	
	3.结合学院学科专业特色，聚焦国家重点领域和新兴领域，邀请用人单位进校园，开展就业相关活动或签订相关协议，3分。
	1.举办专业相关的招聘活动，每2次计1分；举办多家用人单位以上的特色招聘会或校企人才对接活动，每次计1分，上限2分。

2.结合学科专业相关性，新建2家实习实践基地并与其签订相关合作协议，记1分。

注：如学院间联合举办招聘活动，则均摊分值。

	
	生涯与就业指导

（10分）
	1.加强队伍建设，2分。
	1.开展生涯和就业理论研究，主持并完成校级及以上就业课题或公开发表就业工作相关论文，计1分。
2.积极参加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相关培训并通过考核，计1分。

	
	
	2.落实精准指导，推动就业指导全覆盖，4分。
	1.参与《毕业生就业指导》《职业发展指导》《大学生就业胜任力培养》《研究生就业指导》其中一门课授课，作为主讲教师授课16课时计1分；选课率达50%及以上，计1分。
2.院系设立生涯发展指导站，开展“一对一”咨询，学年按要求完成20次咨询（按要求提交咨询记录表），计1分。

3.有明确的院级生涯发展委员管理制度及组织架构，并配备指导教师，指导生涯发展委员自行设计并开展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主题活动，计1分。

	
	
	3.积极开展就业引导主题指导活动，2分。
	1.学院组织开展（包括承办）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活动，参与人数超过毕业生总数50%，计 1 分。

2.按要求组织完成职业生涯规划大赛初赛，报名参赛人数达到赛事组织要求，计1分。

	
	
	4.选树榜样典型，做好就业宣传，2分。
	1.学生获评“就业之星”，在院级及以上媒体进行宣传，计1分。

2.向学校推荐市级以上榜样事迹，计1分。

	
	管理与服务（7分）
	1.高质量完成各类毕业生就业管理与服务工作，5分。
	1.做好学生签约管理与服务，提升毕业生就业诚信意识和就业权益保护意识，计1分。
2.做好各省市选调生审核推荐工作，计1分。
3.按时完成毕业去向登记、毕业去向核查、初次落实率统计、年度落实率统计等专项工作，计1分。
4.做好毕业生求职创业补贴申报和就业见习工作，计1分。
5.严格落实就业统计监测工作“四不准”“三严禁”要求，确保学生去向信息真实准确，计1分。
6.没有按时完成各类业务工作，产生负面影响的，每次扣1分。

	
	
	2.对就业困难学生开展“一生一策”帮扶，2分。
	重点群体（统计口径以教育部提供的认定名单为依据)帮扶指导实现全覆盖，“一生一策”建立重点群体帮扶指导台账，重点群体毕业去向落实率高于所在学院平均水平，计2分；低于平均水平不计分。

	
	突出贡献

（3分）
	具有典型工作经验或获评奖励
	1.结合学院学科专业特点，形成有高度、可总结、可宣传推广的特色做法，得到市（校）级及以上媒体宣传报道，就业工作成效显著，计1分。

2.学生个人或集体获评省级以上就业相关荣誉或奖励，计1分。

3.成功为国际组织输送毕业生，计1分。

	
	否定项目
	发生负面事件，产生不良影响。
	1.被上级部门核查有数据造假行为，取消当年评优资格。

2.在生涯发展与就业指导课程教学过程中发生教学事故（经学校教务处认定），取消当年评优资格。

	本科生就业质量

（30分）
	充分就业

（13分）
	毕业去向落实率完成度。
	分为达标分和排序分，求和得到此项总分。

达标分：落实率≥85%，计7分；落实率≥90%，计10分。

排序分：前3名计3分，4-6名计1分，6名后不计分。

（排序分按工科学院和文理科学院分成两组单独排序，下同）

	
	高层次拔尖人才输送（8分）
	1.毕业生升学情况，4分。
	升学率=（境内升学人数+留学人数）/毕业生人数*100%
分为达标分和排序分，求和得到此项总分。

工科学院达标分：升学率≥49%，计1分；升学率≥51%，计2分。
文理科学院达标分：升学率≥42%，计1分；升学率≥49%，计2分。
排序分：前3名计2分，4-6名计1分，6名后不计分。

	
	
	2.毕业生本校读研率，2分。
	本校读研率=本校读研人数/境内读研人数*100%
本校读研率≥40%，计2分；≥37%，计1分。

	
	
	3.国际化人才培养输送情况，2分。
	留学率=留学人数/毕业生总人数*100%

≥6.5%，计2分；>0，计1分。

	
	服务国家战略（5分）
	聚焦人才培养目标，引导学生投身重点领域、重点单位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。
	重点单位落实率=重点单位就业人数/毕业生单位就业人数*100%

重点单位：央企、世界500强、中国500强、重点科研院所、重点高校、国家机关及军队等。

工科学院：重点单位落实率≥50%，计1分；≥60%，计3分；

文理科学院：重点单位落实率≥50%，计1分；≥55%，计3分；

排序分：前3名计2分，4-6名计1分，6名后不计分。

	
	服务区域发展（2分）
	引导学生服务东北全面振兴、服务区域发展，留辽留沈干事创业。
	留辽率=留辽就业人数/毕业生单位就业人数*100%

留辽率≥20%，计2分；≥16%，计1分。

	
	合理使用科研助理岗位（2分）
	科研助理占比情况。
	科研助理占比=签约科研助理人数/毕业生总人数*100%

工科组学院占比≤15%，计2分；占比＞15%，计0分。

文理科组学院占比≤20%，计2分；占比＞20%，计0分。

	研究生就业质量

（30分）
	充分就业（15分）
	毕业去向落实率完成度。
	分为达标分和排序分，求和得到此项总分。

达标分：落实率≥90%，计7分；落实率≥95%，计10分。

排序分：前3名计5分，4-6名计3分，6名后不计分；

（排序分按工科学院和文理科学院分成两组单独排序，下同）

	
	服务国家战略（10分）
	聚焦人才培养目标，引导学生投身重点领域、重点单位，服务国家重大战略需求。
	重点单位落实率=重点单位就业人数/毕业生单位就业人数*100%

重点单位：央企、世界500强、中国500强、重点科研院所、重点高校、国家机关及军队等。

分为达标分和排序分，求和得到此项总分。

工科学院：重点单位落实率≥50%，计5分；≥60%，计7分。
文理科学院：重点单位落实率≥45%，计5分；≥50%，计7分。
排序分：前3名计3分，4-6名计1分，6名后不计分。

	
	服务区域发展（4分）
	引导学生服务东北全面振兴、服务区域发展，留辽留沈干事创业。
	留辽率=留辽就业人数/毕业生单位就业人数*100%

留辽率≥30%，计4分；≥18%，计3分。

	
	合理使用科研助理岗位（1分）
	科研助理占比情况。
	科研助理占比=签约科研助理人数/毕业生总人数*100%

占比≤2%，计1分；

占比＞2%，计0分。


注：

1.毕业生就业数据统计时间节点以当年11月30日为准。
2.工科组学院包括资土、冶金、材料、机械、信息、计算机、软件、医工、生命、建筑和机器人学院。文理科组学院包括文法、马克思、外语、艺术、管理、理学和体育部。
